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玉小字第3號
原      告  創鉅有限合夥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陳鳳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洪偉烈  

被      告  范姜士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

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30日向原告購買3C產品

「iPhone 13 pro」手機1支（下稱系爭手機），並簽立中古

手機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價金新臺幣

（下同）73,320元採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自112年9月1日起

至114年8月1日止，共分24期付款，每期付款3,055元，分期

總價為73,320元，如被告未依約清償分期價金，即喪失期限

利益，本金餘款視為全部到期，並應給付遲延利息（週年利

率16%）。詎被告僅支付10期價款即未再給付，為此，爰依

分期付款買賣價金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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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原告42,770元，及自113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16%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

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有無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存在？

　　⒈按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

律行為之規定，民法第87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通謀

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

之表示而言，故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

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若僅

一方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表示與真意不符之

意思者，尚不能指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最高法院62
年台上字第31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謂通謀虛偽意

思表示，係雙方通謀所為之虛偽意思表示，當然確定自始

無效。是虛偽意思表示之當事人間，隱藏有他項真實之法

律行為，就所為虛偽意思表示而言，因雙方當事人故意為

不符真意之表示，欠缺效果意思，依民法第87條第1項前

段規定，其意思表示無效，雙方當事人僅得就隱藏之法律

行為而為主張，無復援用所虛偽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

法院85年度台上字880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兩造間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關係，並提出系爭

契約云云，惟被告所購買之系爭手機為110年上市之機

型，縱以當時「iPhone 13 pro」市面上最貴之機種1TB容
量而言，官方售價為50,400元，系爭契約雖未記載係爭手

機容量，然以已上市近3年之中古3C產品而言，實不可能

有高於新上市最頂規新機價格之可能，原告主張被告以

73,320元購買系爭手機是否為真，實有疑慮。另參以原告

所提出之系爭契約約定第6款「申請人（即被告）同意依

創鉅（即原告）審核通過之分期方式支付之：分期付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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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月份自原告撥付被告系爭契約之買賣價金予被告之

次月起，每月為1期，期數及每期金額以原告通知被告之

金額為準，繳款日依原告提供之繳款通知所載」，倘若被

告向原告購買中古手機之情事為真，何以原告需要「撥付

買賣價金」給被告，實與買賣契約常情不符。原告雖另提

出被告先將系爭手機出售給原告之買賣契約（本院卷第65
頁），惟此契約與系爭契約簽署時間完全一致，難認被告

確實有先取得買賣價金後，再由被告向原告買回系爭手

機，並由被告分期給付買賣價金，以為融通週轉資金之方

式，即所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交易型態。從而，

系爭契約雖載明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然實際上之原因應

為被告向原告借款，被告於形式上簽立系爭契約，顯係與

原告間互有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兩造並無分期付款買賣

契約之真意，當屬無效。兩造間實際隱藏之法律行為係消

費借貸，應適用關於借款之法律規定。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清償剩餘款項？

　　⒈按消費借貸，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而生效力，民

法第475條定有明文。又金錢借貸契約，屬要物契約，應

由貸與人就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本件兩造間並無分期付款買賣關係，應適用借貸之法律關

係，已如前述。原告固主張被告向其辦理分期金額（實為

借貸）為73,320元，惟未提出交付款項給被告之證據，自

與消費借貸要物契約之性質有違，尚無從認兩造消費借貸

契約已成立。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玉里簡易庭　法　官　邱韻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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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

應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

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對

造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之理由，不

得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

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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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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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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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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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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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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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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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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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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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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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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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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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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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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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洪偉烈  
被      告  范姜士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30日向原告購買3C產品「iPhone 13 pro」手機1支（下稱系爭手機），並簽立中古手機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價金新臺幣（下同）73,320元採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4年8月1日止，共分24期付款，每期付款3,055元，分期總價為73,320元，如被告未依約清償分期價金，即喪失期限利益，本金餘款視為全部到期，並應給付遲延利息（週年利率16%）。詎被告僅支付10期價款即未再給付，為此，爰依分期付款買賣價金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2,770元，及自113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有無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存在？
　　⒈按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行為之規定，民法第87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通謀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故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若僅一方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表示與真意不符之意思者，尚不能指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31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係雙方通謀所為之虛偽意思表示，當然確定自始無效。是虛偽意思表示之當事人間，隱藏有他項真實之法律行為，就所為虛偽意思表示而言，因雙方當事人故意為不符真意之表示，欠缺效果意思，依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其意思表示無效，雙方當事人僅得就隱藏之法律行為而為主張，無復援用所虛偽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880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兩造間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關係，並提出系爭契約云云，惟被告所購買之系爭手機為110年上市之機型，縱以當時「iPhone 13 pro」市面上最貴之機種1TB容量而言，官方售價為50,400元，系爭契約雖未記載係爭手機容量，然以已上市近3年之中古3C產品而言，實不可能有高於新上市最頂規新機價格之可能，原告主張被告以73,320元購買系爭手機是否為真，實有疑慮。另參以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契約約定第6款「申請人（即被告）同意依創鉅（即原告）審核通過之分期方式支付之：分期付款之起始月份自原告撥付被告系爭契約之買賣價金予被告之次月起，每月為1期，期數及每期金額以原告通知被告之金額為準，繳款日依原告提供之繳款通知所載」，倘若被告向原告購買中古手機之情事為真，何以原告需要「撥付買賣價金」給被告，實與買賣契約常情不符。原告雖另提出被告先將系爭手機出售給原告之買賣契約（本院卷第65頁），惟此契約與系爭契約簽署時間完全一致，難認被告確實有先取得買賣價金後，再由被告向原告買回系爭手機，並由被告分期給付買賣價金，以為融通週轉資金之方式，即所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交易型態。從而，系爭契約雖載明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然實際上之原因應為被告向原告借款，被告於形式上簽立系爭契約，顯係與原告間互有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兩造並無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真意，當屬無效。兩造間實際隱藏之法律行為係消費借貸，應適用關於借款之法律規定。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清償剩餘款項？
　　⒈按消費借貸，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而生效力，民法第475條定有明文。又金錢借貸契約，屬要物契約，應由貸與人就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本件兩造間並無分期付款買賣關係，應適用借貸之法律關係，已如前述。原告固主張被告向其辦理分期金額（實為借貸）為73,320元，惟未提出交付款項給被告之證據，自與消費借貸要物契約之性質有違，尚無從認兩造消費借貸契約已成立。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玉里簡易庭　法　官　邱韻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之理由，不
得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
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承芳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玉小字第3號
原      告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洪偉烈  
被      告  范姜士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
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30日向原告購買3C產品「iP
    hone 13 pro」手機1支（下稱系爭手機），並簽立中古手機
    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價金新臺幣（下
    同）73,320元採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4
    年8月1日止，共分24期付款，每期付款3,055元，分期總價
    為73,320元，如被告未依約清償分期價金，即喪失期限利益
    ，本金餘款視為全部到期，並應給付遲延利息（週年利率16
    %）。詎被告僅支付10期價款即未再給付，為此，爰依分期
    付款買賣價金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42,770元，及自113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
    6%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
    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有無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存在？
　　⒈按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
      律行為之規定，民法第87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通謀
      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
      之表示而言，故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
      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若僅
      一方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表示與真意不符之
      意思者，尚不能指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最高法院62
      年台上字第31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謂通謀虛偽意
      思表示，係雙方通謀所為之虛偽意思表示，當然確定自始
      無效。是虛偽意思表示之當事人間，隱藏有他項真實之法
      律行為，就所為虛偽意思表示而言，因雙方當事人故意為
      不符真意之表示，欠缺效果意思，依民法第87條第1項前
      段規定，其意思表示無效，雙方當事人僅得就隱藏之法律
      行為而為主張，無復援用所虛偽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
      法院85年度台上字880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兩造間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關係，並提出系爭契約云云，惟被告所購買之系爭手機為110年上市之機型，縱以當時「iPhone 13 pro」市面上最貴之機種1TB容量而言，官方售價為50,400元，系爭契約雖未記載係爭手機容量，然以已上市近3年之中古3C產品而言，實不可能有高於新上市最頂規新機價格之可能，原告主張被告以73,320元購買系爭手機是否為真，實有疑慮。另參以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契約約定第6款「申請人（即被告）同意依創鉅（即原告）審核通過之分期方式支付之：分期付款之起始月份自原告撥付被告系爭契約之買賣價金予被告之次月起，每月為1期，期數及每期金額以原告通知被告之金額為準，繳款日依原告提供之繳款通知所載」，倘若被告向原告購買中古手機之情事為真，何以原告需要「撥付買賣價金」給被告，實與買賣契約常情不符。原告雖另提出被告先將系爭手機出售給原告之買賣契約（本院卷第65頁），惟此契約與系爭契約簽署時間完全一致，難認被告確實有先取得買賣價金後，再由被告向原告買回系爭手機，並由被告分期給付買賣價金，以為融通週轉資金之方式，即所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交易型態。從而，系爭契約雖載明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然實際上之原因應為被告向原告借款，被告於形式上簽立系爭契約，顯係與原告間互有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兩造並無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真意，當屬無效。兩造間實際隱藏之法律行為係消費借貸，應適用關於借款之法律規定。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清償剩餘款項？
　　⒈按消費借貸，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而生效力，民
      法第475條定有明文。又金錢借貸契約，屬要物契約，應
      由貸與人就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本件兩造間並無分期付款買賣關係，應適用借貸之法律關
      係，已如前述。原告固主張被告向其辦理分期金額（實為
      借貸）為73,320元，惟未提出交付款項給被告之證據，自
      與消費借貸要物契約之性質有違，尚無從認兩造消費借貸
      契約已成立。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玉里簡易庭　法　官　邱韻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
應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
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對
造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之理由，不
得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
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承芳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玉小字第3號
原      告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洪偉烈  
被      告  范姜士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30日向原告購買3C產品「iPhone 13 pro」手機1支（下稱系爭手機），並簽立中古手機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價金新臺幣（下同）73,320元採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4年8月1日止，共分24期付款，每期付款3,055元，分期總價為73,320元，如被告未依約清償分期價金，即喪失期限利益，本金餘款視為全部到期，並應給付遲延利息（週年利率16%）。詎被告僅支付10期價款即未再給付，為此，爰依分期付款買賣價金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2,770元，及自113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有無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存在？
　　⒈按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行為之規定，民法第87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通謀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故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若僅一方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表示與真意不符之意思者，尚不能指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31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係雙方通謀所為之虛偽意思表示，當然確定自始無效。是虛偽意思表示之當事人間，隱藏有他項真實之法律行為，就所為虛偽意思表示而言，因雙方當事人故意為不符真意之表示，欠缺效果意思，依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其意思表示無效，雙方當事人僅得就隱藏之法律行為而為主張，無復援用所虛偽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880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兩造間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關係，並提出系爭契約云云，惟被告所購買之系爭手機為110年上市之機型，縱以當時「iPhone 13 pro」市面上最貴之機種1TB容量而言，官方售價為50,400元，系爭契約雖未記載係爭手機容量，然以已上市近3年之中古3C產品而言，實不可能有高於新上市最頂規新機價格之可能，原告主張被告以73,320元購買系爭手機是否為真，實有疑慮。另參以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契約約定第6款「申請人（即被告）同意依創鉅（即原告）審核通過之分期方式支付之：分期付款之起始月份自原告撥付被告系爭契約之買賣價金予被告之次月起，每月為1期，期數及每期金額以原告通知被告之金額為準，繳款日依原告提供之繳款通知所載」，倘若被告向原告購買中古手機之情事為真，何以原告需要「撥付買賣價金」給被告，實與買賣契約常情不符。原告雖另提出被告先將系爭手機出售給原告之買賣契約（本院卷第65頁），惟此契約與系爭契約簽署時間完全一致，難認被告確實有先取得買賣價金後，再由被告向原告買回系爭手機，並由被告分期給付買賣價金，以為融通週轉資金之方式，即所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交易型態。從而，系爭契約雖載明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然實際上之原因應為被告向原告借款，被告於形式上簽立系爭契約，顯係與原告間互有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兩造並無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真意，當屬無效。兩造間實際隱藏之法律行為係消費借貸，應適用關於借款之法律規定。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清償剩餘款項？
　　⒈按消費借貸，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而生效力，民法第475條定有明文。又金錢借貸契約，屬要物契約，應由貸與人就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本件兩造間並無分期付款買賣關係，應適用借貸之法律關係，已如前述。原告固主張被告向其辦理分期金額（實為借貸）為73,320元，惟未提出交付款項給被告之證據，自與消費借貸要物契約之性質有違，尚無從認兩造消費借貸契約已成立。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玉里簡易庭　法　官　邱韻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之理由，不
得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
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承芳 


